
宝山区城管执法系统开展自建房安全

专项执法整治行动方案

为坚决防范重大事故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根据市、区关于开展自建房安全专项

整治工作的总体部署，以及市城管执法局关于开展市城管执

法系统自建房安全专项执法整治行动的工作要求，制定本方

案，具体如下：

一、工作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

据市政府《上海市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市城管

执法局《上海市城管执法系统自建房安全专项执法整治行动

方案》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全面覆盖、突

出重点、分类整治、分步推进，坚持远近结合、标本兼治，

结合年度违法建筑治理工作总体目标，遵循“控增量、削存

量、去隐患、求实效”的工作思路，以经营性自建房为重点，

针对本区各类自建房的结构安全性、建设合法合规性、经营

安全性，对违规改扩建、随意加层、擅自变动建筑主体承重

结构等重点违法违规行为开展全方位排查，依法依规、从严

查处，及时消除安全风险隐患。力争 2022 年 9 月底前率先完

成经营性自建房执法整治任务，2023 年 6 月底前完成所有自

建房执法整治任务，并形成自建房安全长效监管工作机制。

二、工作重点



（一）聚焦城乡接合部、城中村、学校医院周边、工业

园区等区域，重点排查整治 3 层及以上、人员密集、违规改

扩建、随意加层、擅自变动建筑主体承重结构等易造成重大

安全事故的经营性自建房。

（二）配合区相关职能部门全面排查、整治改变房屋用

途和使用性质、危及公共安全的房屋。

（三）根据区消防安全委《关于开展居民小区、村民自

建房消防安全专项整治的通知》要求，对利用违法建筑或可

燃材料搭建辅助用房用于分隔、违规出租行为进行整治。

（四）结合违法建筑治理工作和吴淞创新城整治年度目

标任务，守牢“新建零增长”底线，严格新增违建管控；绷

紧“安全”这根弦，重点整治涉安全隐患存量违法建筑。

三、工作安排

（一）宣传动员阶段（2022 年 6 月中旬）

区城管执法局成立自建房安全专项执法整治行动领导

小组，制定和印发区城管执法系统开展自建房安全专项执法

整治行动方案，启动专项执法整治行动。

（二）百日攻坚阶段（2022 年 6 月下旬至 9 月）

一是根据市城管执法局专项执法整治要求，在全区集中

开展自建房百日执法整治攻坚行动，加强排查发现、整治力

度，重点整治经营性自建房、涉安全隐患的自建房违法违规

行为。对自建房新建违法建设行为，一律制止拆除，坚决遏

制新增违法建筑产生；对存量自建房违规改建、扩建等行为，

一律整治拆除，坚决推动存量违法建筑清库；对自建房存在



随意加层插层、擅自变动建筑主体承重结构行为的，一律整

改恢复，坚决依法整治到位。始终坚持依法治理、精准施策、

综合整治，积极探索、有效破解自建房管理难题顽症，努力

做到及时发现问题、及时执法整治、及时督促整改、及时消

除安全隐患。

二是积极配合相关职能部门开展排查，摸清问题底数。

对于排查发现、相关部门移送、群众投诉反映的问题，制定

问题清单、任务清单、责任清单，逐个房屋进行执法整治，

逐个问题抓好整改落实，做实执法整治工作台账，实行销号

管理，闭环式管理，做到整治完成一户、销号一户。

在 2022 年 9 月底前完成经营性自建房执法整治任务。

（三）巩固提升阶段（2022 年 10 月至 2023 年 6 月）

通过建立健全日常巡查检查机制、常态化执法管控机制，

把新建违建易发多发区域，重点类型存量违建集中易反弹区

域纳入重点管控，加强巡查复查频次，定期组织开展“回头

看”，坚决避免违法违规行为反弹回潮，有效巩固百日攻坚

行动成果。

通过深入挖掘百日攻坚行动中的典型案例，总结提炼、

交流推广先进经验做法，不断提升自建房执法整治实效。

同时，将执法整治重点从经营性自建房向其他类型自建

房拓展，指导督促居村（社区）、物业落实一线巡查、排摸

责任；指导督促房屋产权人和使用人落实安全责任；依法、

高效查处自建房违法建设、随意加层、擅自变动建筑主体承

重结构等违法行为。



在 2023 年 6 月底前完成各类自建房执法整治任务。

四、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保障

区城管执法局成立由钱荣根局长任组长，于雪定、豆翔、

江海波副局长任副组长，局协调科、法制科、监督科、区拆

违办、机动一队、机动二队、各街镇综合执法中队负责人为

组员的自建房执法整治工作领导小组，组织推进全区城管执

法系统专项执法整治行动，指导督促各综合执法中队有效落

实各项工作措施，及时、全面完成执法整治目标。同时指导

各综合执法中队积极运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破解难点热点

问题，防止复议诉讼风险。

各街镇综合执法中队结合辖区实际情况组建工作专班，

制定工作方案，明确工作职责，细化工作措施，落实专门人

员，锁定整治目标，扎实开展自建房安全专项执法整治行动。

（二）坚决从严执法

对排查发现、相关部门移送、群众投诉反映的自建房违

法违规行为，各综合执法中队要实施最严执法、最严处罚、

最严监管，该停工的要坚决停工、该拆除的要坚决拆除、该

处罚的要依法从严处罚，确保工作措施到位、整改落实到位、

长效监管到位，严防违法违规现象反弹回潮。新增违法建筑

及重点类型存量违法建筑管控实效将纳入年终绩效考核。

对擅自新建、改建、扩建建筑物、随意加层等违法行为，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上海市城乡规划条例》、

《上海市拆除违法建筑若干规定》等规定，责令当事人整改



拆除，依法对当事人予以处罚；当事人拒不整改的，依法申

请区人民政府或乡镇人民政府实施强制拆除。尤其对新增在

建违法建筑，要坚决立案查处，对厂区内未经审批的违法插

层行为视作新增。对擅自变动建筑主体承重结构的，依据《上

海市住宅物业管理规定》的规定依法责令当事人恢复原状，

并可以对当事人予以处罚；当事人拒不整改的，依法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各综合执法中队要依法对涉案的尚未整改

的房屋进行注记，限制该房屋转让或者抵押。同时，将实施

违法行为当事人的信息归集到公共信用信息平台。

对国家工作人员实施上述违法行为且拒不整改的，应当

将其违法行为告知其所在单位，建议纪检监察部门依法依规

处理。上述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要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当事

人的刑事责任。

（三）加强联勤联动

通过加强与区建管、房管、规资、农业农村、市场监管、

公安等部门沟通协调，建立健全信息共享、案件移送、执法

协作、联合整治等工作机制，增强执法管理合力，提升执法

整治效能。

依托“一网统管”，积极配合区建管、房管、城运中心

等部门开展自建房排查，摸清问题点位，精准施策，从严整

治；会同建管、房管、市场监管等部门推进城市化地区经营

性自建房执法整治工作；会同规资、农业农村等部门推进农

村地区自建房执法整治工作；会同公安、消防等部门推进危

及公共安全、消防安全自建房执法整治工作；会同经信、商



务、教育、民政、民族宗教等行业主管部门推进改变房屋用

途和使用性质自建房的排查整治工作。

各街镇综合执法中队要加强同镇相关职能部门的沟通

对接，主动跨前一步，依法履职，积极作为，确保执法整治

专项行动扎实开展，取得实效。

（四）深入宣传引导

通过新闻媒体、微信公众号、政务网站等各类平台，加

强自建房整治宣传，引导广大市民群众充分理解、支持、参

与自建房安全整治和城市管理工作。同时依托“7·15”城

管公众开放日活动和日常执法检查，通过发放宣传资料、走

访告知等多种形式，加强对当事人的法律宣传和教育，引导

当事人自觉配合自建房安全整治工作，自行整改违法违规行

为，共治共享平安家园。

2022 年 6 月至 2023 年 9 月，请各中队每半月（每月 10

日、25 日）报送一次专项执法整治行动进展情况（具体内容

详见附表）；对整治过程中的典型案例、先进经验，请一并

报送。


